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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討—網路平台薦證廣告 
 

編目：行政法 
 

【新聞案例】註1 

吃美食打卡上臉書享受店家優惠，是否被歸類為「網路薦證式廣告」？行政院

公平交易委員會昨天表示，消費者單純按讚打卡，屬於主觀概念，不會納入處理；

若有享折扣或店家推薦試用，只要標明清楚，就不會受罰。 
立法院衛環委員會昨舉行「按讚也違法？」公聽會，公平會公平競爭處副處長

林慶堂說，民國一○二年納入社群網站的薦證廣告規範，主因當時手機大廠「寫手

門事件」，該廠商透過行銷公司聘請工讀生在論壇中詆毀對手公司，進而帶出自家

產品優勢，影響消費者判斷，且寫手是行銷公司工讀生，有對價關係，才會重罰。 
林慶堂表示，薦證式廣告另一個定義就是「足以影響交易秩序」，但一般打卡

按讚換取優惠，不太容易影響交易秩序。大家只要把握一個原則，就是清楚揭露資

訊，究竟是試乘、試用或廠商合作文，只要清楚讓消費者判定，就不用擔心受罰。 
台灣網路暨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協會秘書長吳小琳表示，政府請業者「喝咖啡」，

對主管機關很平常，但對網友很不可思議，因為網路是生活習慣，一再嚴禁的法令

凸顯政府對網路文化的無知。 
部落客藥師吉米表示，部落客寫的文章常被認定是廣告，但並非網路上每篇文

章都是廣告，法令太嚴格，最後只會本末倒置。 
網友林士豪說，公平會對薦證廣告、網路分享的界定模糊不清，顯示行政官員

和市井小民生活的疏離，網路科技已經是年輕人的生活現象，難道官員們還在用撥

接嗎？ 

【爭點提示】 

一、網路薦證廣告管理法規之適用順序？ 

二、廣告行為認定原則及實務處理情形？ 

三、違規行為之連帶責任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1引自 2015-05-26╱聯合報╱記者胡宥心。http://udn.com/news/story/7087/925548  

(最後瀏覽日：2015/06/0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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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例解析】 

一、網路薦證廣告管理法規之適用順序？ 

(一)相關管理規定 

1.衛生福利部： 

(1)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8 條規定：「(第 1 項)食品、食品添加物、食品

用洗潔劑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器具、食品容器或包裝，其標

示、宣傳或廣告，不得有不實、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。(第 2 項)食品

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、宣傳或廣告。(第 3 項)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特殊

營養食品、易導致慢性病或不適合兒童及特殊需求者長期食用之食

品，得限制其促銷或廣告；其食品之項目、促銷或廣告之限制與停止

刊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 

(2)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 24 條規定：「(第 1 項)化粧品不得於報紙、刊物、

傳單、廣播、幻燈片、電影、電視及其他傳播工具登載或宣播猥褻、

有傷風化或虛偽誇大之廣告。(第 2 項)化粧品之廠商登載或宣播廣告

時，應於事前將所有文字、畫面或言詞，申請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

機關核准，並向傳播機構繳驗核准之證明文件。(第 3 項)經中央或直轄

市衛生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核准之化粧品廣告，自核發證明文件之日

起算，其有效期間為一年，期滿仍需繼續廣告者，得申請原核准之衛

生主管機關延長之，每次核准延長之期間不得逾一年；其在核准登載、

宣播期間，發現內容或登載、宣播方式不當者，原核准機關得廢止或

令其修正之。」 

(3)違反上開規定者，分別得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5 條規定，處新台

幣 4 萬元以上 400 萬元以下罰鍰，及依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 30 條規

定，處新台幣 5 萬元以下罰鍰；情節重大者，並得由原核發證照機關

廢止其有關營業或設廠之許可證照。 

2.公平交易委員會： 

(1)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5 項、第 6 項規定：「(第 5 項) 廣告薦證者明知

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人錯誤之虞，而仍為薦證者，與廣告

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。但廣告薦證者非屬知名公眾人物、專業人士

或機構，僅於受廣告主報酬十倍之範圍內，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

責任。(第 6 項) 前項所稱廣告薦證者，指廣告主以外，於廣告中反映

其對商品或服務之意見、信賴、發現或親身體驗結果之人或機構。」 

(2)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證廣告之規範說明」(94 年 9 月 23 日訂定發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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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 年 3 月 12 日修正)第 4 點至第 7 點規定：「薦證廣告之商品或服務有

下列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者，涉及違反本法第二十一條

規定：(一)無廣告所宣稱之品質或效果。(二)廣告所宣稱之效果缺乏科

學理論支持及實證，或與醫學學理或臨床試驗之結果不符。(三)無法於

廣告所宣稱之期間內達到預期效果。(四)廣告內容有「公平交易委員會

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之處理原則」第十七點所示情形之

一。(五)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為誇大不實。(六)其他就自身商品或

服務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。」「薦證廣告之內容以比較

廣告方式為之者，如其對自身商品或服務並無不實，而對他人商品或

服務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情事者，依其具體情形可能涉及違

反本法第二十四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。」「(第 1 項)薦證廣告以社群網

站推文方式為之，如薦證者與廣告主間具有非一般大眾可合理預期之

利益關係，而未於廣告中充分揭露，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，涉及違

反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。(第 2 項)前項社群網站推文包括網路部落客推

文及論壇發言等方式。」「違反本法規定之罰則與法律責任：……（二）

薦證者：1.薦證者倘為商品或服務之提供者或銷售者，即為本規範說明

所稱之廣告主，適用有關廣告主之規範。2.薦證者與廣告主故意共同實

施違反本法之規定者，仍得視其從事薦證行為之具體情形，依廣告主

所涉違反條文併同罰之。3.薦證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所從事之薦證有引

人錯誤之虞，而仍為薦證者，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五項後段規定，與

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。但薦證者非屬知名公眾人物、專業人士

或機構，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五項但書規定，僅於受廣告主報酬十倍

之範圍內，與廣告主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。4.薦證者因有第二目、第三

目情形，而涉及其他法律之規範者，並可能與廣告主同負其他刑事責

任。」 

3.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

(1)消費者保護法第 5 條、第 22 條、第 23 條：「政府、企業經營者及消費

者均應致力充實消費資訊，提供消費者運用，俾能採取正確合理之消

費行為，以維護其安全與權益。」「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，

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。」「(第 1 項)企業經營者

對消費者從事與信用有關之交易時，應於廣告上明示應付所有總費用

之年百分率。(第 2 項)前項所稱總費用之範圍及年百分率計算方式，由

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。」 



【高點法律專班】 
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法 觀 人 月 刊 第 201 期‧ 新聞放大鏡

 
  

4

(2)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、第 24 條：「本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

三條所稱廣告，指利用電視、廣播、影片、幻燈片、報紙、雜誌、傳

單、海報、招牌、牌坊、電腦、電話傳真、電子視訊、電子語音或其

他方法，可使不特定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。」「主管機關認為

企業經營者之廣告內容誇大不實，足以引人錯誤，有影響消費者權益

之虞時，得通知企業經營者提出資料，證明該廣告之真實性。」 

(二)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 條規定：「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

別之規定者，應優先適用之。其他法規修正後，仍應優先適用。」此即「特

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」或「特別規定優先適用原則」，故適用上開原則時，

係以二法規就同一事項均有規定為前提(法務部 101 年 5 月 1 日法律字第

10103102930 號函參照）。 

(三)而法律之所以有普通法與特別法之分，乃有二種以上之法律同時存在，對

於同一事件，均有所規定，而其規定不相同者屬之。因此普通法與特別法

僅為對立之稱謂，屬於相對性，而非絕對性，同一法律對某種法律原為特

別法，而因變更其地位時，對某種法律則為普通法，例如公司法、票據法

對民法而言，固為特別法，但對證券交易法而言則為普通法。其認定標準，

如同一事件規定之性質為一般性者，為普通法，性質較為特殊者，為特別

法；就同一事件規定之事項，較為粗疏簡陋者為普通法，規定較為詳細者，

為特別法；就同一事件之規定，範圍廣泛而性質較單純為普通法，規定較

狹小而複雜詳細者為特別法(法務部 102 年 3 月 19 日法律字第 10200042350

號函參照)。 

(四)準上所述，有關實體通路薦證廣告管理法規之適用順序，依中央法規標準

法第 16 條揭櫫之「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」，應優先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原援引各該商品之專法予以規範管理，而於各專法無特別規定時，則依

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予以規範。至於網路薦證廣告部分，相關機關亦本於相

同原則辦理註2。 

二、廣告行為認定原則及實務處理情形？ 

依前開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可知，網路係為從事廣告行為可利

用方式之一殆無疑義。惟主管機關對於網路上刊載之文字，非立即為廣告之判

定，仍須為行政調查，兼併探求刊登人之主觀目的，倘經查證後，發現其僅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2參閱公平交易委員會，有關網路時代網路薦證廣告之相關議題報告，立法院第 8 屆第 7
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公聽會，2015 年 5 月 25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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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純抒發個人「經驗分享」者，尚不致有衍生後續裁處之情事。準此，某一個

案是否屬於「廣告」，應由法令主管機關一併考量違規動機、目的及是否收受

利益等情形，綜合研判
註3。 

薦證者於廣告中所為之薦證行為，因已合於整體廣告內容之一部分，不可切

割，故同一薦證廣告之廣告主與薦證者，應依其廣告內容所涉違法之同一法

規，論以個別之違法責任
註4。 

三、違規行為之連帶責任？
註5 

(一)行政責任 

行政罰法第 3 條、第 14 條第 1 項分別規定：「本法所稱行為人，係指實施

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自然人、法人、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

體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。」「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

為者，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，分別處罰之。」 

依上開規定可知，網路平台、部落客、企業主參與違規廣告的製播，成為

行為人，或是共同行為人，主管機關仍應依法處理。易詞以言，倘薦證者

故意與商品廣告主為不實廣告行為，符合「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

務之行為」要件，將與廣告主負同樣行政處罰。 

(二)民事責任 

揆諸消費者保護法第 23 條、民法第 185 條、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5 項等

規定可知，前開規定屬民事損害賠償責任，賦予民眾因違規廣告所生之損

害賠償請求權。 

 
 

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3參閱衛生福利部，『「按讚也違法?!」餐廳打卡享折扣、部落客開箱文、分享化妝品試用

心得，是經驗分享還是廣告行銷？論網路平台見證廣告如何規範管理』公聽會，立法院第

8 屆第 7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公聽會，2015 年 5 月 25 日。 
註4同前註 2。 
註5同前註 2、3。 


